
中央採購稽核小組稽核監督結果
壹、 標案基本資料：

一、 標案名稱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椅 

二、 標案案號：○○○○○○

三、 招標機關：○○縣立○○○○中學

四、 採購金額級距：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

五、 預算金額：(新臺幣以下同) ○, ○○○, ○○○元

六、 決標金額：○, ○○○, ○○○元

七、 公告日期：107/○○/○○

八、 開標日期：107/○○/○○ 

九、 決標日期：107/○○/○○

十、 決標公告日期：107/○○/○○

十一、 招標方式：公開招標 

十二、 決標方式：最有利標

十三、 得標廠商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公司

十四、 未得標廠商：○○○○○○公司、○○○○○○公司

貳、 稽核背景：

    招標機關獲○○縣政府補助辦理「○○○○○○○演講廳暨準備室

設備」，因採購內容(含○○○○○○○○椅、多媒體設備等)包括不同

標的，機關簽准依政府採購法(下稱本法)施行細則第 13條分別辦理，

其中「○○○○沙發連結椅」部分，報上級機關核准採公開招標、最有利

標方式辦理。

    107年○○月○○日公告招標，107年○○月○○日開標，計有 3 家

廠商參與投標，廠商資格審查結果 1 家不合格(未附廠商信用證明文件)，

餘 2 家廠商皆符合招標文件規範，復於107年○○月○○日辦理評選，

評選結果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公司為最有利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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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 稽核監督結果

項
次

階段

文件

相關法令、解釋函(令)、錯誤行為態樣、招標文件/

稽核意見

1 招標階段

採購簽呈

採購簽呈

1.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(下稱組織準則)第 3條規定，

採購評選委員會任務之一為「訂定或審定招標文件之

評選項目、評審標準及評定方式」，第3條第2項規定

「前項第一款之評選項目、評審標準及評定方式有前例

或條件簡單者，得由機關自行訂定或審定，免於招標

前成立本委員會為之。…」；本案評選須知中之評選項

目，未見係由評選委員會訂定或審定，機關107年○

○月○○日簽辦採購之簽文也未見敘明本案究否屬

「有前例」或「條件簡單」之案件，則本案評選須知之

評選項目未由評選委員訂定或審定，是否屬前開準則

第      3      條第      2      項所稱  「  有前例」或「條件簡單」之情形，  請

澄明，併請查察最有利標錯誤行為態樣二、(一)「招標

文件中之評選項目、評審標準及評定方式，除有前例

或條件簡單者外，未由採購評選委員會訂定或審定。」。

2.本案招標日期 107年○○月○○日，該時適用之採購

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(下稱組織準則)第 6條第 1項前

段規定為「本委員會委員名單，於開始評選前應予保

密。」；前開簽呈之解密條件載明「密(其他：校長核定

後拆開聯絡委員時)」，機關辦理評選委員會相關作業

之保密措施與該時前開組織準則規定有間，請檢討；

併請查察本會97年 8月 5日工程企字第 09700319460

號函檢送之「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名單保密措施一覽

表」，及本會訂定之「機關辦理最有利標簽辦文件範

例」。

2 招標階段

投標須知

招標文件、招標公告部分規定未臻妥適，請檢討：

1.有關投標廠商之基本資格及應附具之證明文件，投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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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 稽核監督結果

項
次

階段

文件

相關法令、解釋函(令)、錯誤行為態樣、招標文件/

稽核意見

招標公告

投標須知

招標公告

招標公告

須知第64點載明「…9.廠商履約能力證明(檢附截止

投標日止前五年內曾得標標案或履約之『結算驗收證

明書』或契約書封面及簽約內頁(有蓋機關與廠商雙方

印信)影本)。…」，其「有蓋機關與廠商雙方印信」之

用語，有限定公部門實績之疑慮，與投標廠商資格與

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第14條規定「廠商履行契約

所必須具備之財務、商業或技術資格條件，應就廠商

在我國或外國之商業活動為整體考量，不以其為政府

機關、公立學校或公營事業所完成者為限。」有間，核

有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二、(六)「限公部門(政府機

關、公營事業、公立學校)之實績」之情形，請檢討。 

2.投標須知第61點載明「無法決標時是否得依採購法第

56條規定採行協商措施：否」，評選須知三、(三)載

明「本機關保留本案於無法評定最有利標時，得依政

府採購法第 56條及第 57條規定，就所有評選項目採

行協商措施之權利。」，惟查招標公告「得否採行協商

措施」欄位登載為「否」，本案有關究否得採協商措施

之規定，  前後不一致，核有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六、

(八)「公告內容與招標文件之內容不一致」之情形，請

檢討。

3.本會 90 年 11 月 27 日工程稽字第 90046660 號函已

說明招標文件及公告應載明所轄稽核小組聯絡電話、

傳真及地址與法務部調查局及機關所在地之調查站

處（站、組）檢舉電話及信箱；本案投標須知第 83

點漏載中央採購稽核小組之受理檢舉資訊，招標公告

漏載法務部調查局之受理檢舉資訊，請檢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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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 稽核監督結果

項
次

階段

文件

相關法令、解釋函(令)、錯誤行為態樣、招標文件/

稽核意見

3 評選階段

工作小組

初審意見

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(下稱審議規則)第 3條規定

「機關成立之工作小組應依據評選項目或本委員會指定

之項目，就受評廠商資料擬具初審意見，載明……。三、

受評廠商於各評選項目所報內容是否符合招標文件規定。

四、受評廠商於各評選項目之差異性。」：

1.查本案工作小組初審意見未載明受評廠商於各評選

項目所報內容是否符合招標文件規定，與前揭規定

有間，核有最有利標錯誤行為態樣八、(十六)之情形，

請檢討。

2.有關受評廠商於各評選項目之差異性部分，評選項

目 C「售後服務、保固、廠商『創意』項目」之評選子項

C-1及 C-3、評選項目 D「過去履約績效」及評選項目

F「詳列組成該費用或費率之內容」，其初審意見僅載

明各廠商服務建議書對應評選項目之頁碼，未就實

質內容進行差異分析，初審意見過於簡略，對評選

委員辦理評選作業無參考實益，核有最有利標錯誤

行為態樣八、(十七)之情形，請檢討。

4 評選會議

評選須知

評分總表

評選結果有差異，機關未依審議規則相關規定妥處，請

檢討：

1.評選須知三(評選作業)、二(最有利標評定方式)、■

序位法、(一)載明「…個別廠商之平均總評分…未達

75分者不得列為協商及決標對象。若所有廠商平均總

評分未達75分時，則最有利標從缺並廢標。」評選總

表顯示 5位出席委員中，3位評甲廠商為合格，2位

評為不合格，委員對甲廠商之評分有明顯差異。

2.本案評選項目計有 6大項，其中「簡報及現場答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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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 稽核監督結果

項
次

階段

文件

相關法令、解釋函(令)、錯誤行為態樣、招標文件/

稽核意見

(占 10%)」，本案甲廠商未出席簡報，查個別委員評

分表，1、2、5號評選委員評甲廠商0分，3、4號委員

評5、6分，就同一評選項目，不同委員之評選結果

有明顯差異，3、4號委員之評分依據為何?且編號4

號委員就其中 5項評選項目評 2家廠商之分數均相

同，僅第5項「簡報及現場答詢 (占 10%)」評選項目

之評分不同，僅簡報不同(其中 1家未出席簡報，委

員仍給予6分)，本案委員有無不公正評選之異常情

形，請澄明。

3.評選須知三(評選作業)、二(最有利標評定方式)、■

序位法、(一)載明「…就個別廠商各評選項目及子項

分別評分後予以加總…」，評選項目共 6大項，其中

評選項目 A、B、C訂有2~3個評選子項，機關未就各

評選子項訂定配分，惟個別委員評分表卻設計各評

選子項均有一評分格；爾後類案機關審酌案件性質

如就評分項目訂定評分子項且訂有合理配分或權重，

個別委員評分表亦應配合調整，以利評選作業及評分

4.以上，本案辦理評選過程中，機關有無確實依審議

規則第3條之1第1項「本委員會辦理廠商評選，應

就各評選項目、受評廠商資料及工作小組初審意見，

逐項討論後為之」之規定辦理，不無疑義；請機關確

實依審議規則第 6條第1項及採購人員倫理準則第 7

條之規定，檢討各該委員是否有未能公正辦理採購

之情形，並為適當之處置及通知本會處置結果。各該

委員若有「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料庫建置及除名作業

要點」第7點或第8點所定除名情形者，請檢具具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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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 稽核監督結果

項
次

階段

文件

相關法令、解釋函(令)、錯誤行為態樣、招標文件/

稽核意見

事證送本會處理。

5 決標階段

評選總表

評選須知

決標公告

決標紀錄

相關會議紀錄文件記載多有疏失，請檢討：

1.審議規則第6條之1第 2項第2款規定「機關於委員

評選後，應彙整製作總表，載明下列事項…：二、各

受評廠商名稱及標價。」；本案評選總表未載明廠商

標價，與前開規定有間，請檢討。

2.評選須知(招標文件第23頁第三行)載明「…個別廠

商之平均總評分…未達75分者不得列為協商及決標

對象。若所有廠商平均總評分未達 75分時，則最有

利標從缺並廢標。」，惟 107年○○月○○日評選會

議紀錄拾參、四載明「決議：…■採序位法者：2家

參與評審廠商之平均總評分達 70分以上…」；評選

會議紀錄所載平均總評分之分數與招標文件規定有

間，請檢討。

3.決標公告載明「決標日期」為「107/○○/○○」，惟

查卷附資料之決標紀錄所載時間為「107年○○月○

○日」(該日為召開評選會議日期)，日期記載有誤，

請檢討。

4.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第 7條第1

項前段規定「監辦人員於完成監辦後，應於紀錄簽名，

並得於各相關人員均簽名後為之。」；查本案決標紀

錄，監辦欄位無人簽認，查決標公告載明主(會)計

人員為實地監辦，經稽核會議時機關亦證實主(會)

計人員為實地監辦，惟漏未於決標紀錄簽名，與上

開規定有間，請檢討。

肆、 其他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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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招標文件部分規定宜再謹慎訂定，較為周妥：

(一)招標文件所附切結書內容，係屬本會 95 年 3 月 15 日工程企字

第 09500090960 號函及 97 年 2 月 4 日工程企字第 09700056250

號函之附件，該切結書係機關辦理技術服務或工程採購時，提

醒技術服務或工程廠商注意法令規定，善盡職責及履行契約義

務，以免觸犯法令或違反契約規定而受處罰。本案非屬技術服

務或工程採購，尚無須將該切結書納入招標文件。

(二)投標須知第43點載明「履約保證金繳納期限：本採購決標或保

留決標日之次日起 7日內」；決標後始有履約保證金繳納事宜，

前開所稱「保留決標日」用語易衍生爭議，宜請改進。

(三)投標須知第79點載明「…以郵遞、專人送達或電子投標方式…」，

惟查招標公告載明本案不允許電子投標，類案採購機關宜按實

際情形修正招標文件內容。

二、本案係採公開招標、最有利標方式辦理，惟採購簽辦簽呈及評選

相關採購文件，有「評選」與「評審」混用情形，請留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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